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民眾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以

下稱外看)到任前銜接長照服務處理流程 
     

附件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

並進入補助流程 

 

未媒合成功者 

 

媒合成功者 

各類申請外看者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申請外看 

註 1：所聘外籍看護工到任日(即為外看至案家之工作起始日)，雇主應撥打 1966 長照專線通報照

管中心及 A 單位個管員。  

註 2：聘僱外籍看護工之被照顧者使用喘息服務須符合本部公告之喘息服務適用對象資格。 

申審人員主動向民眾介紹長照服務，徵求家屬

同意讓被照顧者接受長照評估，同步轉介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安排到宅長照評估。 

 

照管專員到宅評估長照服務需求 

 

評估結果為長
照需要等級 2

至 8 級介紹長
照服務之使用 

109 年 7 月 30 日訂定 

勞發署審查通

過，可聘僱外看者 

外看到任前

可使用照顧

服務、專業

服務、交通

接送服務、

輔具服務、

居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服

務及喘息服

務。 

勞發署審查

不通過，未能

聘僱外看者 

聘僱外看之被照顧者 

外看到任後
註 1可使用專

業服務、交

通接送、輔

具服務、住

宅無障礙環

境改善服

務、到宅沐

浴車服務與

社區式服務

交通接送及

喘息服務註 2。 

可使用照顧

服務、專業服

務、交通接送

服務、輔具服

務、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

服務及喘息

服務。 

未聘僱外看

之被照顧者 

請勞發署促動仲介

業者，於外看交付

雇主時完成簽署外

勞交付雇主紀錄

表，並提醒雇主應

立即主動通報照管

中心及 A 單位個管

員。 

 

地方主管機關外看申請中心 

推介自費使用本

國籍照顧服務員 

評估結果非長照需
要等級 2 至 8 級者 

轉介正式及非正

式社會服務資源 

 


